
 

 

证券代码：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2016－019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

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书》并签署新《协议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2

年 1月 13日与银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邦公司”）签订了《北京新

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之协议书》（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以人民币 2,654.24万元收购银邦公司持有的

北京新海宁皮革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海宁商贸”）53%的股权。（详

见公司于 2012年 1月 11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2－002的《对外投资公告》）。 

根据公司新的发展战略以及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推进的实际情况，公司拟与

银邦公司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并与银邦公司、北京新海宁商贸

及北京海宁皮革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海宁公司”）签订新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新协议书》”），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北京新海宁商贸的股份。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9名董事一

致表决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事项不构成关联关系，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 

1、银邦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2-11/1200626349.PDF


 

 

银邦公司成立于 2008年 8 月 13日，法定代表人：谢秉艾，注册资本：人民

币 5,000万元，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大街 8号 241室，经营范围为：项

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咨询；企业管理；招投标代理；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计算机技术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

机械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银

邦公司股东为自然人傅昌平以及陕西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银邦公司及其股东

与本公司及董事会、管理层不存在关联关系。 

2、北京新海宁商贸 

北京新海宁商贸成立于 2011 年 3月 17日，法定代表人：孙宇民，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8万元，经营范围为：市场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等。北京新海宁商贸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6年 4月 20日披露的《2015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3、北京海宁公司 

北京海宁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月 30日，法定代表人：孙宇民，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8万元，经营范围为：销售皮革制品；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

开发。北京海宁公司为北京新海宁商贸通过协议控制的企业。 

三、拟解除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及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相关情况 

2011年 3月 17日，银邦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北京新海宁

商贸,注册资本为 5,008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 1,008万元人民币，银邦公司为

北京新海宁商贸唯一股东，持有北京新海宁商贸 100%股权。2011 年 12月 15日，

北京新海宁商贸与北京朝阳区小红门乡经济组织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小红门联

社”）、北京科利源工贸公司（以下简称“科利源”）签署《合作协议书》（以下简

称“《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开发小红门乡位于小红门地铁站东、西两侧约

330亩土地商业配套项目，并就有关项目建成后的物业归属、使用权等事宜进行

了约定。 

2012年 1月 13日，本公司与银邦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约

定由本公司受让银邦公司持有的北京新海宁商贸 53%的股权，并就本公司与银邦

公司合作开发《合作协议》项下土地事宜进行约定，合作开发北京海宁皮革城项

目。本公司根据前述的约定，于 2012年 2月 17日向银邦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 2,654.24万元，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北京新海宁商贸成为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2012年 3月 30日，科利源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设立北京海宁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8万元人民币，北京新海宁商贸为

其实际控制人。北京海宁公司负责北京海宁皮革城项目的具体实施，截止目前该

项目仍处于前期筹建阶段。 

四、《新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自《新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解除本公司与银邦公司签署的《股权转

让及合作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备忘录，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终止。 

（二）股权转让款： 

公司将所持有的北京新海宁商贸 2,654.24万元的出资（占北京新海宁商贸

注册资本的 53%）以 32,090,498.89 元的价格（其中 2,654.24 万元为投资额，

5,548,098.89元为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5%计算，利息计算期限为 2012年 2月

17日至 2016年 3月 31日）转让给银邦公司或银邦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因股权

转让行为而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公司、银邦公司或银邦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按照法律

规定承担，银邦公司或银邦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

公司支付前述股权转让款。上述公司应就前述股权转让行为另行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其他事宜 

1、《新协议书》生效后，银邦公司、北京新海宁商贸、北京海宁公司不得使

用“海宁皮革城”名义单独或与任何第三方合作以投资、合作、联营等任何形式

从事任何商业活动。 

2、如银邦公司、北京新海宁商贸、北京海宁公司继续在北京地区投资开发

建设皮革专业市场项目，本公司享有优先合作权。 

（四）违约责任 

银邦公司或银邦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未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支付应付款项的，

应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每延迟一天，银邦公司应按本协议约定应付款项金额的

万分之五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 

（五）生效条件 



 

 

自公司收到上述协议约定款项且各方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批准北京新海宁商

贸的股权转让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公司与银邦公司解除原《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并签订《新协议书》，

转让北京新海宁商贸的股权，是基于公司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调整，可规

避该市场投资建设中的不确定性； 

2、公司不排除未来与对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3、公司将继续做强做大主业，同时把握市场机遇、挖掘创新业态，公司实

施内增外拓的战略保持不变。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上述事项有待本公司股东会批准，仍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就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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